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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36212238][bookmark: _Toc22119][bookmark: _Toc733][bookmark: _Toc7124][bookmark: _Hlk64896381]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批文编号：中摩商函【2024】34号
项目计划号：2024-6
计划名称：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再生制动系统要求及试验方法
标准性质：团体标准
计划起草单位：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雅迪科技有限公司、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台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周期：18个月   
2、标准编制组成员及工作内容
自项目立项以来，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等国家级检测机构，以及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力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台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电动摩托车代表性生产企业，共同组成标准编制组。
编制组通过系统开展国内外相关法规标准对比分析、关键技术研讨、试验方法设计与数据验证等工作，形成标准草案。针对国内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再生制动系统标准空白的现状，编制组重点收集并分析了ISO 19466:2017、QC/T 1089-2017、GB/T 40711.4-2021等相关国内外标准，结合我国法规要求和行业实际，进行了技术内容的整合与创新。
1.  前期调研与立项论证（2024年6月前）： 牵头单位组织对国内外再生制动系统技术现状、标准法规、市场应用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全面调研。系统分析了ISO 19466:2017、QC/T 1089-2017等国内外先进标准的技术内容，评估其适用性与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立项申请书》与《立项说明书》，明确了标准制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2.  工作组组建与草案初稿形成（2024年6月-12月）：标准制定计划正式下达后，立即组建了包含所有参与单位的标准制定工作组。工作组在重庆组织召开了启动会暨第一次研讨会，明确了任务分工、工作计划和技术路线。各成员单位基于自身技术专长和产品经验，提交了技术建议和初始企业数据。牵头单位汇总各方意见，结合前期研究成果，起草了标准工作组草案（初稿）。
3.  试验研究与数据验证（2025年1月-6月）： 针对标准中的核心技术参数和试验方法，编制组开展了专项试验验证。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等机构重点进行了不同SOC状态下的制动安全性试验、不同工况下的能量回收效能试验（如ECE R40、WMTC循环），积累了关键数据（如制动变异系数、续驶里程贡献率、能量回收效率等），为技术要求的确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各整车企业也在内部对草案中的试验方法进行了初步验证。
4.  技术研讨与草案完善（2025年7月-9月）： 工作组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了多次专题技术讨论会。会议重点围绕“制动性能与再生制动的协调性”、“效能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续驶里程贡献率、能量消耗贡献率、能量回收效率）”、“功能安全要求的边界界定”以及“试验方法的可操作性与复现性”等关键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根据讨论结果和试验数据，对标准草案进行了多轮修改和优化，逐步形成共识。
5.  征求意见稿形成（2025年10月-11月）： 在工作组内部达成基本一致的基础上，牵头单位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了最后的统稿和精炼。最终，于2025年11月完成了《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再生制动系统要求及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及本编制说明，并提交审查。
2、 [bookmark: _Toc1225][bookmark: _Toc9499]团体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团体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bookmark: _Toc36212248][bookmark: _Toc6444]1、标准编制原则
据行业调研成果，结合行业技术现状和需求确定本标准修订的基本原则和方向，立足于我国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再生制动系统性能验证，规范统一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再生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提高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的安全性，并降低车辆能量消耗率。
1.1满足行业需求
在国家"双碳"战略背景下，电动摩托车产业快速发展，再生制动系统作为提升续驶里程、降低能量消耗的关键技术，已在行业内得到广泛应用。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各企业对再生制动系统的性能定义不一，试验方法各异，导致测试结果缺乏可比性，产品性能宣传混乱，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同时，再生制动系统涉及车辆制动安全、电池管理及电机控制等关键系统，缺乏安全约束可能引发制动性能突变、电池过充等安全隐患。本标准的制定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为行业提供统一的技术规范和评价依据。
1.2标准可行性
编制组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充分调研了国内主流电动摩托车生产企业、再生制动系统供应商及权威检测机构。通过收集企业现行的技术规范、试验数据和产品研发经验，确保了标准技术要求的先进性与适用性。标准中提出的试验方法，如附录A和附录B规定的制动安全性与能量回收效能测试，充分考虑了国内检测机构的设备能力与企业研发验证的可实施性，保证了方法的可操作性和复现性。性能指标的设定基于大量前期试验数据和行业平均水平，既不过高增加企业成本，又能有效引导技术进步。
1.3编写规范性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严格执行团体标准的各项要求，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等有关规定进行编写。
2、标准编制主要内容
[bookmark: _Hlk139895157]2.1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正文共分为5章，并包含2个规范性附录，系统性地规定了装配再生制动系统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要求和试验方法包括：制动性能、再生制动系统回收效能、功能安全性、摩托车再生制动系统制动安全的试验方法、摩托车再生制动系统能量回收效能试验方法。
3.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技术内容的确定基于以下主要论据：
安全优先原则： 将制动性能的稳定性和功能安全放在首位，是基于再生制动系统直接影响车辆主动安全的基本属性。参考汽车行业经验并结合摩托车特点，设定CV≤15%的量化要求，是经过多次试验验证后确定的，能有效区分系统性能优劣且具备工程可实现性。
效能评价的全面性： 选取续驶里程贡献率、能量消耗贡献率和能量回收效率三个指标，能够从不同角度全面、客观地反映再生制动系统的综合能效。该体系综合借鉴了ISO 19466:2017和国际汽车领域的实践，并针对中国市场的消费者关注点（如续驶里程）进行了强化。
技术要求适用性： 标准内容既考虑了当前行业主流技术水平（如对效能指标不设统一下限），又通过引入先进评价方法和安全理念，引导企业不断提升产品性能和质量，为未来技术发展预留了空间。
3、 [bookmark: _Toc28954]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牵头单位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多家参与企业，针对标准草案中的核心技术要求，设计了详尽的试验方案。试验覆盖了主流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车型，重点包括：
1、在不同初始SOC（>95%，66%，33%）条件下，严格按照附录A的方法进行多次制动测试，采集制动距离数据，计算不同车型的平均减速度及其变异系数（CV）。试验结果表明，CV值是量化评价再生制动系统对制动性能影响的有效参数。将限值设定为15%，既能有效筛选出性能不达标、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产品，又为技术优化留出了合理空间，且所有参与验证的主流企业产品经优化后均能达到此要求。
2、在ECE R40和WMTC等典型工况下，对多款车型进行了开启与关闭再生制动功能的对比测试。数据结果表明，不同车型的续驶里程贡献率在5%~9%之间，能量回收效率在28%~43%之间，印证了标准所设评价指标能有效区分不同产品的性能水平。
3、进行了再生制动系统电气部件振动试验。验证发现：绝大多数符合摩托车电子部件通用设计规范的产品，能够顺利通过试验，无结构损坏或紧固件松动。试验后立即进行功能测试，所有合格样品工作正常，绝缘电阻值符合GB 24155要求。
4、进行了再生制动系统电气部件机械冲击试验。验证发现：绝大多数符合摩托车电子部件能够顺利通过机械冲击试验。试验后立即进行绝缘电阻测试，所有合格样品工作正常，绝缘电阻值符合GB 24155要求。
    编制组通过充分考虑各企业实际情况，总结、提炼形成的试验方法和性能要求，进一步完善了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再生制动系统要求及试验方法，使其能够更好地支撑企业产品开发，对企业和检测机构开展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再生制动系统试验相关工作给予一定程度的指导。 
4、 [bookmark: _Toc28331][bookmark: _Toc18913][bookmark: _Toc15565][bookmark: _Toc36212249][bookmark: _Toc3160][bookmark: _Toc9657][bookmark: _Toc36212254][bookmark: _Toc11243]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bookmark: _Toc22509][bookmark: _Toc5274][bookmark: _Toc36212255]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不涉及专利。
5、 [bookmark: _Toc15156]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等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预期将在社会、经济、技术及行业治理等多个层面产生深远而积极的效益：
提升公共安全水平：通过规范再生制动系统的安全要求，特别是制动性能稳定性和功能安全，将有效降低因系统设计缺陷或性能不稳定导致的交通事故风险，保障驾乘人员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人身安全，减少社会财产损失。
促进产业技术进步与提质升级：为行业提供了明确的技术发展导向和统一的性能评价标尺。企业可以依据标准进行有针对性的研发和优化，推动再生制动系统核心技术（如电控策略、机电耦合）的突破，提升我国电动摩托车产品的整体技术含量、可靠性和市场竞争力，实现从"有"到"优"的转变。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再生制动系统的规范化与高效应用，将直接提升电动摩托车的能量利用效率，降低车辆能量消耗率，在同等电池容量下显著延长续驶里程。这不仅降低了用户的用车成本，更从消费端推动了交通运输领域的节能减排，为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实现做出积极贡献。
规范市场秩序与保障消费者权益：有效治理当前市场上对再生制动功能性能宣传混乱、夸大甚至虚假的现象。为监管部门实施产品质量监督提供了权威的技术依据，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了清晰、可靠的选购参考，保护其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营造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
[bookmark: _GoBack]完善标准体系与支撑行业管理：填补了我国摩托车标准体系中在再生制动系统专项标准方面的空白，使得电动摩托车标准体系更加健全。为未来的产品认证、型式批准、行业准入等管理工作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撑，促进了行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6、 [bookmark: _Toc10541][bookmark: _Toc36212256][bookmark: _Toc6612][bookmark: _Toc4148]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当前国外涉及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再生制动系统标准规范主要有ISO 19466:2017《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再生制动系统性能评估试验方法》，其中涉及到再生制动系统的制动性能、回收效能、续驶里程贡献率、能量消耗贡献率进行整合和调整。在性能评价方面，本标准在参考ISO 19466的基础上，结合国内行业实践和消费者关切，明确并强化了"续驶里程贡献率"这一直观指标，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在安全要求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针对摩托车使用的"不同SOC下制动效能恒定性"要求及试验方法，这是对参考标准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7、 [bookmark: _Toc2189][bookmark: _Toc10906][bookmark: _Toc36212257][bookmark: _Toc15027]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补充了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再生制动系统相关标准体系，经分析，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无不协调之处，且贯彻了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8、 [bookmark: _Toc1058][bookmark: _Toc36212258][bookmark: _Toc32698][bookmark: _Toc26498]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bookmark: _Toc24586][bookmark: _Toc9400][bookmark: _Toc19214][bookmark: _Toc36212259]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中国摩托车商会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供商会成员和社会自愿使用。
10、 [bookmark: _Toc1384][bookmark: _Toc7264][bookmark: _Toc22991]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11、 [bookmark: _Toc36212260][bookmark: _Toc26287][bookmark: _Toc10451][bookmark: _Toc19779]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bookmark: _Toc20442]   无
12、 [bookmark: _Toc5027][bookmark: _Toc6340][bookmark: _Toc29570][bookmark: _Toc36212261]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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